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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基金、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工作部署，深入纠治财政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健全完善财政资金管理长效机制。今年省财政厅开

展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乡

村振兴、社会保障、教育领域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为进一步推

进以案促改，以案为鉴，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现

就全国近年查处的涉及财政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典型案例进行

梳理摘编，供广大财政干部参考使用。本期为医保基金、公益慈

善领域典型案例，有关案例如下：

案例一、被告人杨某侠系湖南省洪江市某中心卫生院职工

（集体职工）。2019年初，杨某侠利用负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

审核工作职务便利，从本院防疫专干处获取每月上报的本乡农村

居民死亡人员名单信息，通过医保报销系统查询死亡人员本年度

报销金额和剩余报销额度，根据余额确定准备套取的金额。随后，

杨某侠找医院的临床医生开具相应金额的医疗处方，进行缴费操

作、打印收费票据后，再在医院收费系统里进行退费冲账。因卫

生院发票管理不规范，对已做退费处理的收费票据不需要进行作

废登记，杨某侠将实际上已在医院收费系统退费的票据和医疗处

方录入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补偿系统，自动生成可报销补偿金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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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侠利用卫生院收费管理漏洞，从收费室收到的现金中拿出（领

取）相应金额的报销补偿资金，据为己有。2019年1月至2021年4

月间，杨某侠采取上述方式，套取174名已死亡人员城乡居民医保

报销门诊费用共计6万余元。

法院认为，本案系医保报销审核工作人员利用医保报销审核

职务便利贪污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杨某侠所在的洪江市某中心

卫生院系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杨某侠负责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审核，

依法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杨某侠利用医保报销审核职务便利，制

作虚假材料，套取已死亡人员城乡居民医保报销门诊费用，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杨某侠作案时间长达二年而未被发

现，反映出部分医药机构及医保经办部门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

审核工作中存在漏洞，暴露出部分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意

识淡薄、职责权力边界认识不清。本案提示医保审核、监督等行

政部门工作人员要审慎履职，切莫以身试法。

案例二、2014年1月至2019年8月间，被告人赵某泽在领办某

镇中心卫生院并任名誉院长期间，为骗取医保资金，利用经营管

理卫生院职务之便，安排工作人员黄某超、张某华、钱某、吴某

迎冒用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冯某功、乔某如、王某辉等人名义伪

造住院病人病历，将住院病人真实使用的医保不能报销的药品替

换成医保能报销的药品，并虚增住院病人所使用的医保范围内药

品，用医保资金予以报销。安排闫某磊（另案处理）制作虚假购

药发票374张用于平账，票面金额共2180万余元。被告人赵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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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法定代表人，明知其父赵某泽骗取医

保资金，仍在范县参合农民住院确认单、范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住院补偿票据、范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住院补偿票据上签字，用

医保资金予以报销。二人套取医保资金1800万余元，已拨付至卫

生院公共账户1600万余元，其中500万余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医

疗设备购置、更新，500万余元用于垫付2019年5至8月份病人住院

费用，100万余元用于赵某泽和赵某购买家用汽车，80万余元用于

赵某泽和赵某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保险，90万余元留存在卫生院公

共账户，其余用于赵某泽、赵某个人及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法院认为，赵某泽作为名誉院长，利用其领办、经营管理某

镇中心卫生院的职务便利，采取指使他人伪造住院病人病历、虚

增住院病人医保用药、制作虚假购药发票等手段，骗取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数额特别巨大；赵

某作为卫生院副院长，明知赵某泽采取上述手段骗取医保资金，

仍在范县参合农民住院确认单、范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

票据、范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住院补偿票据上签字，帮助赵某泽

骗取医保资金，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本案系卫生院院长利用

职务便利伪造材料贪污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

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集体性质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利用职务之

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经过乡镇政府

或主管行政机关任命的乡镇卫生院院长，在依法从事本区域卫生

工作的管理与业务技术指导，承担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等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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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

务的人员。赵某泽与县医保局签订领办协议，领办卫生院并被任

命为名誉院长，参与决策和管理，赵某被任命为副院长。领办后，

卫生院保持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不变，所投入的资产为国有资产，

所有权归国家，在县卫生局直接领导下，在卫生法律法规许可范

围内，完成上级指令的公共卫生保障任务。赵某泽、赵某利用职

务便利，侵吞、骗取医保基金，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国家工作

人员贪污医保基金等医疗领域腐败行为和违法违纪行为，不仅侵

蚀党执政的政治根基，而且损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应依法严肃惩处。

案例三、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中里西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系市定点医保机构，由被告人靳利娟出资创办，靳利娟任法定代

表人。2011 年，靳利娟与时任卫生服务站药房负责人的被告人罗

安君预谋以虚开药品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资金。后二人通过单位

职工收集大量医保卡，并根据相应医保卡骗取医保资金的数额，

按照靳利娟确定的比例向提供医保卡的人员分成。罗安君指使药

房工作人员采用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进行药品登记

入库。同时，由药房统一管理、调配收集的医保卡，药房工作人

员按照罗安君等人的安排，有规律地持收集的医保卡至挂号收费

处由被告人张晶晶等人挂号，然后由担任全科医生的被告人张杰

琴等人开具虚假处方单，再至张晶晶等人处虚假交费，进而骗取

医保报销款。罗安君等人还负责统计及核算每张医保卡的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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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情况并报给靳利娟。被告人付正荣系卫生服务站办公室主任

兼出纳，同时在药房协助罗安君诈骗医保资金。被告人王淼系药

房工作人员，在罗安君等人的领导下参与虚假录入药品、持医保

卡进行虚假挂号、交费等诈骗活动。被告人高静系护士，被告人

马三春系会计，二人伙同其他被告人分别收集医保卡供卫生服务

站虚开药品使用。截至 2017 年 9 月，靳利娟共骗取医保资金 3000

余万元，罗安君参与骗取医保资金 2900 余万元，付正荣参与骗取

医保资金 2800 余万元，张杰琴参与骗取医保资金 3000 余万元，

马三春参与骗取医保资金 2000 余万元，高静参与骗取医保资金

3000 余万元，张晶晶参与骗取医保资金 2300 余万元，王淼参与

骗取医保资金 2700 余万元。

2016 年上半年，被告人靳利娟指使靳连海将卫生服务站依法

应当保存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转移至大兴区青云店镇东回城村

父亲的居住地，导致上述会计凭证下落不明。

法院认为，被告人靳利娟、罗安君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

开药品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依法应予惩处。靳利娟作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对应依法应当

保存的会计凭证故意隐匿，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会计凭证罪。

据此，依法对靳利娟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隐匿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罗安君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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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

三年至十一年不等，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一万元不等。

本案是社区定点医保机构以虚开药品的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典

型案例。本案被告人靳利娟等人利用经营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有预谋

地收集大量医保卡，采取虚假入库单、虚增药品数量等方式进行药品

登记入库，并有规律地持医保卡挂号，开具虚假处方单，虚假交费，

进而骗取医保报销款，行为隐蔽性强，时间跨度长达7年，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高达3000余万元，给医疗保障基金造成巨额损失，应依法

惩处。本案依法对靳利娟判处无期徒刑、对罗安君判处有期徒刑十四

年、对其他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一年不等刑罚，充分体现依

法严惩精神，同时警示社区定点医保机构切莫实施骗取医保基金的犯

罪行为，否则必将受到刑事追究。

案例四、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被告人陈造林利用担

任临安市慈善总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出纳的职务便利，在管理和经手临

安市慈善总会账户资金过程中，采取私填现金支票、私盖临安市慈善

总会财务章和法人印章的方式，先后48次挪用临安市慈善总会账户

资金共计人民币4670900元并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被告人陈造林将

其中3692500元用于网络赌博等非法活动，978400元用于期货交易等

营利活动，51700元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用于营利及个人消费。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造林身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及营利活动，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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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普法办，本厅厅领导。

送：驻厅纪检监察组，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各市县区财

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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